
國立嘉義大學動物科學系 104 學年度第 4 次系所務會議紀錄 
時間：104 年 12 月 2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12 點 10 分 
地點：本系圖書室 
出席人員： 
主席：吳建平主任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黃文慧 
壹、主席致詞： 
貳、 報告事項： 

一、 系務報告:  

1. 人事室通知本年度12月11日止會計簽證系統即停止「新增請購」功能，各老師可預先新

增登錄之後所需之購案因應;12月12日至25日系統僅可對已登錄之請購案件進行「報銷及

下修金額」;12月26日起會計系統網路登錄作業將全部關閉使用。 

2. 系辦公室資本門部分已購置落地型香腸乾燥機一台、恆溫震盪培養箱一台，資本門已核

銷完畢；請尚有經常門未使用之老師於12月11日前盡速將發票交給系辦公室。 

3. 依據國立嘉義大學校訂選修『專業校外實習』開課要點，有意願參與開課之教師，請填

妥教師開課申請書，於 104 年 12 月 31 日(週四)前，紙本經單位主管核章後送至通識教育

中心，並將電子檔傳送至 gec@mail.ncyu.edu.tw，也請教師鼓勵大四同學選課。 

4. 系館清潔:系館後棟頂樓排水管阻塞，已清理完畢; 前後棟化糞池汙泥清除完畢。 

5. 討論新聘老師專長。 

二、 動物試驗場: 
 
參、提案討論： 
提案一： 

    案由：有關「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動物科學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細則」及各項評分表修 

          訂乙案，提請討論。 

   說明： 

1. 依農學院 11月 17 日來文，「 農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」及升等評分表業於 104

年 11 月 16 日 104 學年度第 6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，惠請本系修正教師聘任及升等審

查細則及升等評分表。 

2. 本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細則全文、修正對照表及升等評分表詳如附件。 

    決議: 照案通過，本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細則全文、修正對照表及升等評分表送院教評會審 

          查。  

 

提案二： 

  案由：「院核心能力與校核心能力之關聯性」以及「系英文核心能力」乙案，提請討論。 

  說明： 

1. 依據農學院 11 月 9 日來文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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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本系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如下: 
院核心能力 本系核心能力 關聯性強弱 

1.農業科學相關專業知能 1.動物科學相關專業技能 最強 
2.農業科學技術實作能力 2.動物科技實作能力 最強 
3.自我反思與道德實踐能力 3.自我反思與道德實踐能力 最強 
4.人文關懷與鑑賞能力 4.人文關懷與鑑賞能力 最強 
5.獨立思考與創造能力 5.獨立思考與創造能力 最強 
6.溝通領導與公民素養的能力 6.溝通領導與公民素養的能力 最強 
7.農業生態與環境保育能力 7.農業生態與環境保育能力 最強 
8.在地文化關懷與全球意識 8.在地文化關懷與全球意識 最強 

    關聯性強弱分為:無、最弱、稍弱、中等、稍強、最強 

  決議：討論結果如附表。 

 

提案三： 

  案由：修訂本系「畢業生就業途徑」、「升學領域」乙案，提請討論。 

  說明： 

1. 依據農學院 11 月 9 日來文辦理。 

2. 本系畢業生就業途徑、升學領域與必選修科目關聯詳如附件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將大四新增開之選修課納入。 

 

提案四： 

  案由：修訂本系碩士班、大學部及進修部「105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」、「課程架構圖」、「修 

課流程圖」及「職涯進路圖」乙案，提請討論。 

  說明： 

1. 依據農學院 11 月 9 日來文辦理。 

2. 經上學期課程規畫委員會及本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，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冊調整如下: 

(1)實務專題研究修課時間提前至大三上、大三下(2 學期共 2 學分)。 

(2)校外實習課改成選修。 

(3)將大三必修課:「動物產品產銷及經營學」、「禽學」、「禽學實習」課程調整至 

大四上學期。 

3. 本系「課程架構圖」、「修課流程圖」及「職涯進路圖」詳如附件。 

  決議：將校外實習課改成選修，其他科目與學生討論後再行開會決定。 

 

 

 

 

 



提案五： 

      案由：有關「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動物科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」第二條修訂乙案，提請討    

            論。 

   說明： 

1. 依據本校「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」第三條第三款規定:「系(所)教評會置委員五至九

人及候補委員一人，送請院長轉請校長核聘。系主任(所長)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，其餘委員

由系（所）務會議就該系（所）符合資格條件之專任教授、副教授中推選產生。但具教授資

格之委員應佔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，且副教授不得執行對教授資格之評審。……」 

2. 「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動物科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」第二條規定:「……置委員七人

及候補委員一人」，惟因本系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將有一位老師退休及二位教授休假，造成

原第二條規定委員人數及教授比例無法達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，故建議修改為委員五人，

未來較有彈性調整空間。 

      決議：將委員由七人下修至五人，送農學院院教評會審查。 

 

 

臨時動議：無 
散會：13:30 
 


